[bookmark: _Toc184635054]胶东海运“GRAND PEACE“ 轮燃油供应商选定竞争性谈判公告
威海港集团有限公司招标中心现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选定威海胶东国际集装箱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胶东海运）所经营的“GRAND PEACE”轮的燃油供应商，欢迎有意向者前来参加投标。
一、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项目名称：胶东海运“GRAND PEACE”轮 船用燃料油(IFO 180cst)及船用轻柴油(MDO)供应商选定项目。
2、供油地点及方式：韩国平泽港国际客运码头，供油方式为船供。
3、招标范围： GRAND PEACE轮船用油，油品的数量大约每半年燃料油4450吨和轻柴油175吨，结算时以实际需求采购为准；每次采购油品以招标人燃油订购邮件确认。此次采购项目根据普拉茨（PLATTS BUNKERWIRE）釜山区域订货当天燃油报价的中间价再加X美元(USD)服务费及每次采购油品少于400吨是否有驳船费来投标报价。招标人根据综合评价选1家投标供油商，作为“GRAND PEACE”轮的船用油供货商。
4、质量标准：本次项目所采购燃油质量标准为：国际标准ISO 8217:2005中船用燃料油IFO 180cst和船用轻柴油MDO的标准（具体见附页1）。
5、合同履行期限：6个月。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供货商或炼油厂。
2、投标人须具有船用燃料油(IFO 180cst)及船用轻柴油(MDO)生产或经营资质。
3、投标人近2年来有类似合同业绩。
4、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资格审查
1、报名截止时间：2016年6月6 日下午4：30；
2、报名方式招标中心现场报名或通过招标中心邮箱报名；
3、投标人须在报名截止前，将营业执照副本（或性质等同于）、组织机构代码证（或性质等同于）、税务登记证（或性质等同于）、授权委托书及其他资质证明文件的扫描件，投标联系人、联系电话、联系邮箱发送至招标中心邮箱，上述证件如不是中文需提供中文版翻译件；以上文件的原件，须在开标时与投标文件一并提交，供评委会审查。
四、竞争性谈判文件的获取
1、凡符合投标人资格要求的单位，由威海港集团招标中心统一发放招标文件或通过邮箱获取。
2、现场领取招标文件的地点：威海港集团有限公司招标中心507室
 
五、联系方式
招标联系人：戚本蓉  +86-0631-5205391
项目联系人：赵建章  +86-18006308158
邮  箱：whgztbzx@126.com
电话：+86-0631-5205391  传真：+86-0631-5208488
六、其他
1、本招标文件提供中文和韩文版，中文与韩文如有异议以中文版为准。
2、本次招标适用法律为中国法律。


